
1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8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初)                                                             

中華民國 112年01月04日課發會議修正並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02月13日期初校務議修正並通過 

 

壹、 依據 

     本補充規定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辦理。 

貳、 目的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旨在記錄學生修課歷程，了解學生發展性向、自主學習，及在高中階

段積極參與課程，踴躍選修與自身性向發展相關的課程之情況；透過資料上傳可作為大學招

生時的選才依據，大專院校則可透過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瞭解學生的修課狀況、興趣以及

潛能，作為申請入學時的軟性參採。 

參、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包含：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第一項

資料及其建置之格式，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定之。 

肆、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 

一、 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成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

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 

二、 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生命教育

中心負責人、宗輔室負責人、註冊組長、教學組長、實研組長、圖書組長、實習暨國際

事務組長、設備組長、訓育組長、資訊人員、課程諮詢教師代表、導師代表、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合計21人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

書。 

三、 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其工作範圍含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運作及管理、人員權責、工作期程規劃及其他相關事項，並應辦理學

生訓練、教師研習 、親師說明、成效評核及獎勵。 

伍、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本校建置之學習歷程學校平臺(包括校務行政系統及校內學生學習歷程紀錄模組)，由教務處

負責建置及管理，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一、 基本資料：學生姓名、身分證明號碼及其他相關學籍資料，由教務處註冊組於學生入學

後登錄；學生之校級、班級、社團幹部紀錄 由學務處訓育組於每學期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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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課紀錄： 

（一）學業成績：學生修習科目及學業成績由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二）課程諮詢紀錄：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容及意見」。 

三、 課程學習成果： 

         (一)學生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上傳，應經任課教師認證其件數建議要3件以上，

用以整學年有6件作品經過認證可以勾選[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

點第四點第二項]、至多36件。 

         (二)任課教師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完成認證。 

         (三)學生每學年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完成勾選至多6件，並應配合收訖明細確認時程完

成相關檢核，如發現資料有疑義，應於截止日前向學校反映，未依限反映者，日後不得

再提出異議。 

四、 多元表現： 

        (一)學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上傳；建議每學年要10件以上(其中必須包含自主學習計

畫與執行成果) 用以整學年有10件作品可以勾選[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三項]、至多100件。 

（二）學生每學年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完成勾選至多10件，並應配合收訖明細確認時程

完成相關檢核，如發現資料有疑義，應於截止日前向學校反映，未依限反映者，日後不

得再提出異議。 

     五、前述各項規定時間訂定原則：行政處室登錄各項資料之截止時間、學生上傳各項資料之 

         截止時間及任課教師完成各項課程學習成果認證之截止時間每學期由工作小組會議制   

         定公告之。  

     六、學生在學期／學年度結束後離校，若無法利用平臺進行收訖明細確認時，由教務處利用 

         電話確認完成、電子郵件或紙本郵寄方式通知學生進行收訖明細確認。 

     七、已畢業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封存5年；達保存年限後，始得刪除。 

陸、 重讀、復學、轉學及借讀學生 

重讀、復學、轉學及借讀學生依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之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辦理。 

柒、 訓練、研習及說明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統籌辦理訓練、研習

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年由教務處至少辦理一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簡介及系統操作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每學年由教務處至少辦理一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專業研習。 

    (三)親師說明：每學年由教務處至少辦理一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宣導說明。 

捌、 成效評核及獎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

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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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權責人員及期程分別 

項目 負責單位 上傳登錄期限 工作內容 

學生基本資料 教務處註冊組 開學日後二週內 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於學生入學後

登錄。 

學生幹部/ 學生

社團幹部 

學務處訓育組 休業式前二週內 負責完成擔任學生會幹部、學生社團幹

部、班級幹部紀錄登錄及維護。 

學

生

修

課

紀

錄 

選修課程

名稱 

教務處教學組 開學日後四週內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

資料。 

課程諮詢

紀錄 

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諮詢結束後二個月

內  

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

容及意見」。 

修課成績 教務處註冊組 期末考結束日後四週內

內 

登錄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上傳 休業式日後 

四週內 

學生每學期依時程上傳修課(含必、選修

等有核計學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

作品或書面報告等)，並須經任課教師認

證。三年級下學期依署內來文提交日期

往前三週為限。 

任課老師認證 休業式日後 

四週內 

學生個人多元

表現 

學生上傳 休業式日後 

四週內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

表現之學習成果上傳。三年級下學期

依署內來文提交日期往前三週為限。 

勾選 學生勾選 新學年度開學日起 

三週內 

學生每學年課程學習成果應勾選至多

6 件；多元表現應勾選至多 10 件。三

年級下學期依署內來文提交日期往前

二週為限。 

提交 教務處圖書組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處教學組 

學務處 

依國教署來文截止日

為準 

將校內學習歷程管理系統上之資料提

交至中央資料庫。 

收訖明細確認 教務處圖書組 依國教署來文截止日

為準 

由中央資料庫下載收訖明細後匯入校

內平台，供學生確認提交之勾選資料是

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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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代理人機制 

因應疫情、臨時異動或重大事故發生，影響學生上傳、勾選、教師認證、學校 提交或收訖明

細等相關工作進行，在資安規範下，規劃以下應變措施： 

(一)資料建置： 

1.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由工作小組訂定代理人名單及代理順位等機制，進行資料建

置、修正及疑義處置，代理人名單如後附件。 

2. 重大事故發生時，若學生身處環境無適當之資訊設備及網路，且影響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建置、上傳及勾選等相關事宜時，學生可向教務處設備組借用精簡型筆電

或平板電腦，待借用原因消失時立即歸還。 

3. 學生因故無法使用網路時，若為學生無法順利上傳、勾選及收訖明細確認時，得

由父母／法定代理人、導師或其任課教師代理。 

(二)人員異動： 

1. 由工作小組訂定行政人員代理人名單，進行資料建置、修正、提交及疑義處置，

代理人名單如後附件。 

2. 若原任課教師已無法協助學生進行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時，由工作小組訂定代理人

名單及代理順位等機制，協助課程學習成果認證事宜；若原任課教師仍可協助學

生進行課程學習成果認證時，衡酌資通安全相關事宜後，減緩原帳號消滅時間。 

3. 課程學習成果代理人機制優先順序如下： 

 (1)原授課教師。 

(2)接任授課教師。 

(3)科召集人／承辦組長。 

(4)課程學習成果提交人。 

 

拾壹、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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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項目 負責人 代理人 

中央資料庫系統 註冊組長 

圖書組長 

教務主任 

學生基本資料 註冊組長 圖書組長 

修課紀錄提交 註冊組長 圖書組長 

課程學習成果（含提交） 圖書組長 教學組長 

多元表現（含提交） 圖書組長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幹部經歷（含提交） 圖書組長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幹部經歷 訓育組長 圖書組長 

課程平台管理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收訖明細確認 圖書組長 註冊組長 

疑義處置 註冊組長 
圖書組長 

教務主任 

課程諮詢紀錄 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 指定課諮教師 

校務系統維護 註冊組長 

圖書組長 

學務處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資訊設備維護 總務處資訊人員 設備組長 


